
1 

      
 

宜蘭縣政府辦理未滿二歲兒童托育準公共化服務合作申請書暨契約書 

壹、申請書 

一、 申請人基本資料 

姓名 王小明 
身分證 

統一編號 
G123456789 

登記證號 10702000 連絡電話 
家用03-9123456 

手機0912345678 

所屬居家托

育服務中心 

溪南區居家托育服務

中心 

已收托數 

(含親屬) 

未滿2歲 1 人，2歲以上 1_

人 

二、 檢附文件： 
�申請書   
�居家式托育服務登記證書（得免附） 

   居家托育人員簽名：     王小明         

 

貳、契約書 
  宜蘭縣政府 (以下簡稱甲方)及    王小明    (托育提供者，以下簡稱乙方)

雙方簽訂本契約，同意共同遵守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未滿二歲兒童托育準

公共化服務與費用申報及支付作業要點、相關法規規定及以下約定事項： 

一、 本契約效期自甲方核定之日起至  109  年  7  月  31   日止。 

二、 乙方每月收托時間及費用標準如下： 

 

 

托育類型 
收托時間 

 

托育費 

(元/月) 

副食品費 

(元/月) 

延托費 

(元/時) 

其他項目 

(如三節) 
備註 

日間托育 每週 一 到週 五 15,000 1,000 100-120 元/時 

年終為托育費 1 個月，

端午、中秋隨意(禮金或

禮品) 

 

全日托育 每週 一 到週 五 20,000 2,000 100-120 元/時 

年終為托育費 1 個月，

端午、中秋隨意(禮金或

禮品) 

 

夜間托育 每週一 到週 五 15,000 1,000 100-120 元/時 

年終為托育費 1 個月，

端午、中秋隨意(禮金或

禮品) 

 

＊日間托育為 6 至 12 小時   ＊全日托育為 16 小時以上    ＊夜間托育為夜間托育至翌晨 

加入準公共化，托育費用不得高於收費上限。 

居家托育人員適用 範例參考 

本範例僅供參考，請依實際收費情形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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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乙方於契約期間，收費應低於甲方所訂托育服務收費上限，不得擅自調高

費用或收取額外費用，查有違反規定者，將終止契約，乙方並應退還家長

相關差額。 

四、 乙方受托幼兒托育異動或有當月費用低於甲方支付費用之情事，應主動與

家長共同向甲方完成異動通報。 

五、 乙方因特殊事由，經申請終止本項契約完成後，應主動向受托幼兒之家長

說明原因及終止日期，甲方支付家長之服務費用自乙方申請契約終止日之

次月起停止支付；乙方如未主動告知家長，致家長權益受損，應由乙方負

擔相關責任。 

六、 乙方同意提供姓名、地區、聯絡電話、托育費用等及其他所需相關基本資

料予衛生福利部、甲方及居家托育服務中心作為「供民眾查詢是否為準公

共化托育服務提供者及媒合」之用。 

七、 本契約自終止之日起，甲乙雙方之權利義務即行消滅，惟仍須互負相關之

保密義務。 

八、 本契約未載明之事項，依行政程序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九、 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經甲乙雙方同意，得以附約或換文補充之，其效力

與本契約同。 

十、 本契約一式二份，由甲方及乙方各留執一份。 

立契約書人： 

甲方： 

代表人：代理縣長 陳金德 

地址：宜蘭縣宜蘭市縣政北路 1號 

電話：03-9251000 

乙方： 

姓名：王小明  

身分證統一編號：G123456789 

托育地址：宜蘭縣宜蘭市縣政北路 1號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月    日 

印章 


